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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海上高速直航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航远洋”、“公司”）和

国有独资企业平潭综合实验区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文旅集团”）拟签

署投资协议，并合资设立海上高速直航公司，新公司主要从事海上高速直航业务

（具体经营范围见下文），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其中国航远洋持股 65%，文

旅集团持股 35%。 

文旅集团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是平潭综合实验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来岚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发展蓝图组建成立的国有文

化旅游类企业。 

通过本次合作，双方希望充分发挥优势，加强经济交流合作，依托平潭综合

实验区的发展规划和目标，为双方带来经济效益。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系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故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4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合资设立海上高速直航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投资事项需报相关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以最终登记为准。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平潭综合实验区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平潭县北厝镇天山北路 3 号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 4 栋 16 层 

注册地址：福建省平潭县北厝镇天山北路 3 号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 4 栋 16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14 年 11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林郁川 

实际控制人：平潭综合实验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主营业务：文化旅游业务 

注册资本：500,000,000 元 

实缴资本：500,000,000 元 

财务状况： 

因保密原因，交易对方未提供财务会计信息。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海上高速航运有限公司（最终名字以工商登记为准） 

注册地址：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国内船舶管理业务；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水路普通货物运输；保税物流中⼼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船员、引航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

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

股比例 

国航远洋 3,250 万元 现金 3,250 万元 65% 

平潭文旅 1,750 万元 现金 1,750 万元 35% 

 

（二）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公司合资设立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

股权资产等出资方式。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新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 5,000 万元，其中国航远洋股权占比 65%，

文旅集团股权占比 35%，首笔实收资本金为 1,000万元，双方按照持股比例缴足，

作为项目启动资金。 



国航远洋或其子公司负责新公司的船舶管理、船舶物供业务，负责船舶适

任高级船员、职务船员、乘务员的派遣业务，提供对高级船员、职务船员、乘务

员的水路运输专业和出入境业务的教育、培训，为储备专业船员创造条件，为确

保船舶营运正常化提供有力支撑。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合资设立的新公司是集团基于发展战略做出的提质增效业务升级，

一方面进一步聚焦航运业，并从普通货物运输拓展到高速直航业务，属于公司“跨

周期”战略维度的规划，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抵御航运业不同细分领域周期性业

绩波动风险，新公司将成为集团产业蓝图中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为集团提供

重要转型升级的机会。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合资设立子公司是公司从长期战略出发的慎重决定，不会损害

公司利益，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完善各项内控制度，

明确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

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合资设立海上高速直航公司是基于集团长远发展考虑，有利于集团

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集团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具有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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